
退休意願調查填報步驟及注意事項 107.5 

 

 

填報步驟： 

 步驟一：請有退休意願人員填妥「退休意願書」，送交

主管核章(除技工工友須報送本府行政暨研考處外，退

休意願書請自行留存)。 

 步驟二：人事人員依退休意願書至「公教人員退休撫卹

試算系統」試算一次退休金及月退休金退撫給與金額。

 步驟三：將試算結果依說明填至「花蓮縣政府及所屬機

關退休調查表」。 

 步驟四：檢附「花蓮縣政府及所屬機關退休調查表」核

章後掃描檔、Excel 電子檔，於期限內以電子公文報府。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注意事項： 

【步驟一】退休意願書 

1. 退休意願書應送交主管核章。 

2. 除技工工友須報送本府行政暨研考處外，退休意願書請自

行留存。 

【步驟二】退撫試算系統 

1. 操作說明詳見「公教人員退休撫卹試算系統操作說明」。 

2. 試算結果務必查核年資確認金額，如有中斷年資、已結清

年資須特別注意。試算結果如有疑義，請逕洽人事資訊系

統客服專線：02-23979108 (開放時間：上午 9:00~12:00 

下午 14:00~17:00) 客服信箱：pemis@dgpa.gov.tw。 

3. 選擇支領「一次退休金」者，請計算一次退休金金額。 

4. 選擇支領「月退休金」，且得申領補償金(非其他現金給與

補償金)者，請計算月退休金及「一次補償金」金額。請

勿選擇月補償金。(退撫法§34 第 1 項：退休公務人員因兼

具退撫新制實施前、後年資而得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0

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核發補償金者，於本法公布施行之

日起一年內退休生效時，仍依原規定核發。退撫條例§34

第 1 項：退休教職員因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、後年資而得



依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 21 條之 1第 5項及第 6項規

定核發補償金者，於本條例施行之日起一年內退休生效

時，仍依原規定核發。) 

5. 參考操作說明將試算結果加總、查核 

(1) 點選退休方案後按檢視 

 

(2) 下表會呈現退休方案，點選該方案連結可看明細 

 

 



(3) 匯出 Excel(如當機請儲存，另存格式開啟或撥打客服電話) 

 

(4) 開啟 Excel 表後，黃底欄位須填入退休調查表，請注意「舊

制月退休金」為每月(1 個月)的金額，須自行計算加總自退

休生效日起至年底之整年度金額：依預計退休生效日填寫

「(無條件進位後之每月月退休金)x(退休生效日後月數，

均以月為單位)」。例 1：退休生效日為 108/3/16，3 月退休

後至 12 月計 10 個月，則應填寫(每月月退休金)x(10 個

月)。例 2：退休生效日為 108/8/1，8 月退休後至 12 月計

5 個月，則應填寫(每月月退休金)x(5 個月)。 

◎ 如下表 108 年 3 月 2 日退休者，其 108 年度舊制月退休 

  金應填 24392 x 10 =243920  



 

 



【步驟三】花蓮縣政府及所屬機關退休調查表 

1. 請務必詳閱填表說明並請勿更動格式。 

2. 公教人員退休撫卹試算系統可於以下 2系統進入： 

(1) WebHR 應用系統：A.人事資料填報及考核/RTCMPT：公教人

員退休撫卹試算系統 

 

(2) 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：離退人員加發慰助金系統/退

休撫卹試算系統 

 



【步驟四】檢附「花蓮縣政府及所屬機關退休調查表」核章

後掃描檔、Excel 電子檔，於期限內以電子公文報府，逾期

視為機關無擬退休人員。 


